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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城镇随机入户调查数据， 考察了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期间中国城镇居民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从消费的角度出发， 根据加权人均消费分

布划分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标准， 使得在研究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问题时更为合理。 通过

对比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８ 年城镇贫困与非贫困家庭的差异， 可以发现贫困家庭的收入及各类资产的

落后幅度不断增加， 并且消费结构差异性显著， 其食品与居住消费比例更高， 限制了其他

消费的增加。 此外， 贫困家庭人口数量较多但人力资本储量较低。 就城镇居民陷入贫困的

影响因素而言， 收入的作用最大但影响有所下降， 因此， 促进城镇居民增收， 保障居民的

住房与出行的自主权， 提高家庭整体受教育程度， 并防止因为工作所致的闲暇减少及未来

支出增加对当期消费的挤出作用， 对于缓解城镇消费贫困问题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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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长期以来， 中国城乡发展的差距使得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农村所独有的问

题。 这不仅是由于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发展水平使得曾经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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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并且城乡间的人口流动限制及城市职工更为健全的用工安排和保障体系， 使得城

镇居民的内部差异性较低。 城镇居民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 在大规模的国企下

岗、 城市劳动力市场开放和户籍管理松动之前难以被觉察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随

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城市化率的快速上升与城镇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逐步引发了较为

严重的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 （夏庆杰等， ２００７）。 虽然相比其他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国

家， 中国并未产生贫民窟、 大规模失业、 城市管理混乱等严重问题， 但是贫困现象在

城镇中的复发与蔓延仍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较为明显。

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较为隐蔽， 且度量难度更高。 其一在于， 传统的贫困衡量方

式一般围绕农村居民而设定，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 其二在于， 贫困线的制定一般

基于居民的生存资源的支出能力， 但是实际衡量中常以相应的收入金额作为分级标准，

收入贫困的定义和测量依然占据核心的位置 （陈燕凤等， ２０２１）。 这两个问题的交叉使

得以农村的收入标准衡量城镇的贫困问题时， 容易忽视城镇中存在的特殊的贫困问题。
其解决方法在于寻找适合于城镇贫困问题的非收入衡量方式。

贫困的度量之所以不能完全依靠收入的测算， 是由于根据每人每日 ２１００ 大卡热量

的最低营养需求制定的 １９７８ 年贫困标准， 以及以恩格尔系数法为基础的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贫困标准， 均是基于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 （叶兴庆、 殷浩栋， ２０１９）。 由此可见， 贫

困线的制定本身就是基于对消费的测度继而反推回收入的结果， 在能够进行微观消费

数据调查的基础上， 以消费作为贫困的度量具有更强的可靠性。 以消费定义贫困的创

见来自 Ｄｅａｔｏｎ （１９８０）， 即在对居民支出进行完整测度的基础上， 消费能够更明确地反

映生活福利水平与生活满意程度。 此外， 该研究也揭示了消费的波动性较收入更小的

事实， 消费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居民长时间的生活状态。
不过， 以固定的消费金额定义贫困仍然不够准确。 如世界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所确定的

每日 １ ９ 美元消费贫困线， 显然未能考虑包括消费结构、 消费偏好和消费理性决策等

诸多因素在内的消费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孙咏梅、 方庆， ２０１７）。 以严格的消费红线作

为衡量标准容易在贫困群体的确定上造成偏颇， 并且 “一刀切” 的方式无法兼顾中国

地域间较大的差异性。 中国城镇的登记失业率一般在 ５％ 以下， 绝对贫困人口基数较

少， 城镇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强的主观贫困感受 （单德

朋， ２０１９）。 所以， 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长期主要以相对贫困的状态存在。 并且， 城镇

居民内部差异性往往更大， 且住房等必需消费的价格更为昂贵， 并更容易受到商品价

格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因此， 从消费的角度衡量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问题更

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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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２０ 年， 中国所取得的 “脱贫攻坚战” 的全面胜利使得绝对贫困退出了历史舞

台， 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转向 “相对贫困”。 对于城镇居民而言， 相对贫困长期作为其

贫困问题的主流而存在。 针对城镇居民相对贫困， 尤其是相对消费贫困的研究将在未来

的扶贫工作中具有较强的意义。 为此， 本文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探讨并确定城镇居民贫

困群体的分类标准， 结合调查数据进行分地域的基本统计； 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城镇贫困

居民基本特征； 第四部分探究城镇居民消费贫困影响因素； 第五部分为结语及政策建议。

二　 城镇居民消费贫困状况基本统计

本文以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简称 ＣＨＩＰ）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的城市调查横截面数据为基础， 从居民消费的角度， 针

对城镇相对贫困问题展开研究。 该数据调查样本量大、 调查质量好、 涵盖信息丰富，

与宏观调查数据相契合。 并且， 这一数据的调查省份包含了东中西部具有代表性的省

份， 不同年份涵盖的有效样本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年份数据包含的省份和样本量

年份 涵盖省份 家庭数 （户）

１９９５ 北京、 江苏、 广东、 辽宁、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甘肃、 云南、 四川 ６９３２

２００２ 北京、 江苏、 广东、 辽宁、 山西、 河南、 安徽、 湖北、 甘肃、 云南、 四川、 重庆 ６８３４

２０１３
北京、 江苏、 广东、 辽宁、 山西、 河南、 山东、 安徽、 湖南、 湖北、 新疆、 甘肃、 云

南、 四川、 重庆
６６８５

２０１８
北京、 江苏、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重庆、 四

川、 云南、 甘肃
１１３７５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贫困的测度标准并不统一， 尤其是对于城镇居民的贫困线的划定。 世界银行所确

定的贫困线经历了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 美元 ／人 ／天、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２５ 美元 ／人 ／天、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９ 美元 ／人 ／天的变化， 而中国农村贫困线也经历了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００ 元 ／人 ／年、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１９６ 元 ／人 ／年、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３００ 元 ／人 ／年的调整 （叶兴庆、 殷浩栋， ２０１９；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２１）。 这两条标准线在衡量中国城镇居民贫困时均有一

定问题， 世界银行标准难以考虑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 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同样不适

合衡量生产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的城镇居民。 此外， 贫困线的标准由基础消费所需

的金额所确定， 本质上是对消费贫困的衡量， 但是大多数学者用以衡量收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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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 加以相关的修正， 世界银行贫困线及中国农村贫困线都可以作为衡量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参考。 由于世界银行贫困线并非仅针对城镇或农村群体而

设定， 因此若将其作为衡量中国城镇贫困的低贫困线， 则仅需要根据贫困线以及基期

至该年美元价格指数的变化及当年与人民币的汇率兑换， 即可得到以当年人民币价格

计算的世界银行贫困线。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乘子调整成为城镇贫困

标准。 具体而言， 考虑到城镇居民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因此将农村标准作为其

最低的食物消费的费用， 结合恩格尔系数为 ０ ６ 的贫困警戒线， 将农村贫困标准除以

０ ６， 所得金额再根据世界银行基期至该年城镇居民价格指数的变化调整为当年的中国

城镇居民贫困的标准线。 所得调查年份的居民消费 （绝对） 贫困线如表 ２ 所示。

此外， 人均消费的衡量同样值得商榷。 虽然以家庭消费金额除以家庭人口数量所

得实际人均消费是最常见的衡量方法， 但是这并未考虑家庭消费的规模效应， 即家庭

规模的扩大所需要的新增消费是递减的。 因此， 以家庭总消费除以加权后的人口规模

更具有参考意义 （Ｊａｐｐｅｌｌｉ ＆ Ｐｉｓｔａｆｅｒｒｉ， ２０１０）， 即以第一个成人为 １， 其余成人为 ０ ７，

儿童为 ０ ５， 相加得到加权的家庭人口规模， 以此计算得出加权人均消费。 将 ＣＨＩＰ 调

查数据中城镇居民实际与加权人均消费金额与以上贫困标准相比较， 所得的历年贫困

户数统计结果同样在表 ２ 之中。

表 ２　 不同年份城镇居民消费 （绝对） 贫困线及贫困户数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

世界银行贫困线（元） ３５４０ ４１２３ ３０５１ ４８５３

贫困户数（实际人均消费） １５８７ １３６４ ２０ １４４

贫困户数（加权人均消费） ６７５ ６２６ ９ ３０

中国城镇贫困线（元） ７１７ ７９２ ４２５３ ４６６９

贫困户数（实际人均消费） ５ ０ ７４ １１３

贫困户数（加权人均消费） ２ ０ ２５ ２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由上表所示， 由于 ２０１０ 年以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低， 且人民币购买力被严重低

估， 因此在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两个调查年度， 中国贫困线距世界银行所定贫困线有明显

差距。 但是经过中国 ２０１０ 年的调整， 又出现了反超的现象。 之后， 随着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的调整， 二者差异已不大。 不仅是 １９９５ 年与 ２００２ 年标准差异太大， 这两条标准线在

用于衡量中国城镇贫困问题时所能确定的贫困户数较少， ２００２ 年甚至不存在贫困户。

·６３·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５ 期



这一方面确实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贫困问题在绝对意义上并不严重， 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城镇消费贫困衡量方法的不适应。 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不仅仅体现为衣食温饱

方面， 其内部差异性的增加及 “相对缺失” 的加重同样是贫困问题的重要表征， 因此

以 “相对贫困” 的方式加以衡量更为合适。 此外， 至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已消除绝对贫困，

更加关注相对贫困问题。 因此， 以相对贫困的方式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贫困更具

有意义。

相对贫困的测量一般根据数据分布而确定标准， 如 ＦＧＴ 指数 （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以及文献中以人均收入和净资产的 ７０％ 作为相对贫困的红线 （单德朋，

２０１９）。 汪三贵等 （２０２１） 在相对贫困初期阶段建议按照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中位数的 ４０％确定城镇的相对贫困线。 本文参考以上方法， 根据消费分布确定

相对贫困红线， 并且结合每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差异性， 在每个省级样本中

确定分别的相对贫困标准。 首先， 以不同年份中各省内的人均消费的对数值作为排

序依据， 继而将平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所得数值作为相对贫困红线， 红线以下的作

为该年度该省份的城镇贫困居民。 同时， 考虑到家庭消费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规模

的影响， 即由于消费的规模效应， 所计算得到的人均消费不仅有实际的人均消费，

同时有家庭总消费除以加权人口规模得到的人均消费。 在此标准下， 历年各省份收

入相对贫困线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历年 ＣＨＩＰ 城镇数据中各省份城市相对贫困标准

单位： 元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总体 ２９７２ ５６ ３９７９ ７１ ３７１１ ７３ ４８７６ ４３ １０５０４ ７０ １３６５６ ４６ １１２３２ ０６ １４８２３ ５９

北京 ５２５７ ０１ ６９６４ ８５ ９７４０ ３６ １２５８５ ４２ １９５１１ ０４ ２４３６１ ５３ １７７９８ ３７ ２２５８８ ０２

山西 ２２３４ ８４ ３０６０ ０４ ２６８８ ８１ ３５７２ ８８ ７８４２ ８２ １０２３６ ３２ ８９９７ ９３ １１６８５ ６５

辽宁 ３２９７ ８５ ４３８８ １５ ４４２３ ６７ ５７４４ ２７ ９７３１ ０４ １２２０１ ８７ １１３４８ ７３ １４３０５ ０４

江苏 ３７７２ ８５ ５０１３ ７５ ４１２３ ７５ ５３７７ １５ １４４８５ ２６ １８７９０ １２ １０９４３ １２ １４５０７ ９３

安徽 ２８９３ ０６ ３８６４ ０７ ３４０２ １５ ４４８２ ７７ ８０２６ ８７ １０４５７ ５７ ９９１０ ２８ １３２２２ ５８

河南 ２１８２ ５２ ２９７３ ４１ ２８３４ ２０ ３７７９ ６９ ９５４０ ２９ １２５５５ ２１ ９４６７ １８ １２８６６ ７６

湖北 ３０７７ １６ ４１２６ ８５ ３８１７ ２４ ５０３３ ７３ ９３５３ ２３ １２１６４ ４７ １０１２５ ９７ １３５５５ ０４

广东 ５９５４ ２７ ８０２０ ７６ ５９３５ ２０ ７９４９ ９１ １１３８０ ４９ １５２６０ ７１ １３３７７ ８７ １７９８９ ７２

四川 ３２８２ ３６ ４３４２ ６９ ３５５７ ５３ ４６５９ ９３ １００４６ ８１ １３２７１ ３３ １１０４７ ０４ １４５５８ ０１

云南 ３１４１ １６ ４２３４ ２７ ３８２４ ７０ ５００２ １６ １０９０６ １０ １４２６６ ３６ １１０６２ ７８ １４７４８ ３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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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甘肃 ２１６５ ８９ ２９１０ ８３ ３３３８ ４６ ４４０５ ８８ １０２５６ ９０ １３５１７ ３９ １２０２３ ６６ １６０７３ ５３

重庆 ３２８２ ３６ ４３４２ ６９ ４５０６ ６５ ５８８３ ９６ １０９８６ ０４ １４２８１ ６７ １１４８６ ９３ １５２９６ ５４

山东 　 　 　 　 １１３２９ ８４ １４６９０ １５ １１０９１ ５４ １４５５８ ７４

湖南 　 　 　 　 ９０６６ ４９ １１９１７ ８３ １１４７４ ５９ １５３９９ ０７

新疆 　 　 　 　 １１８０８ ５５ １５５４７ ４３ 　 　

内蒙古 　 　 　 　 　 　 １２４０７ ８７ １６１６０ ２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各省相对贫困线的测算， 可以发现， 各省城镇相对贫困比例大致在 １１％ ～ １７％
之间， 略高于汪三贵等 （２０２１） 得到的 １１ １２％。 在每一年份， 各省份城市相对贫困人口

比例存在一定差异； 在每一省份， 不同年份之间相对贫困人口比例也存在一些差异。

表 ４　 历年 ＣＨＩＰ 城镇数据中各省份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比例

单位： ％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实际 加权

总体 １４ ４８ １４ ３２ １５ ５０ １５ ４１ １５ ２６ １４ ９１ １５ ２５ １５ ４０

北京 １４ ６０ １４ ４０ １５ ２９ １５ ２９ １５ １１ １４ ６９ １５ ６８ １６ １６

山西 １５ ０８ １４ ７７ １６ ５６ １６ ４１ １７ ０６ １５ ８０ １５ ５５ １４ １７

辽宁 １４ ５７ １４ ５７ １４ ２０ １４ ２０ １４ ２９ １４ ２９ １５ ４１ １５ ８９

江苏 １３ ７５ １４ ６２ １４ ５４ １４ ９５ １４ ８３ １３ ５０ １３ ４９ １４ ５３

安徽 １３ ８０ １３ ２０ １４ ８１ １５ ４２ １２ ５４ １１ ６２ １４ １６ １５ ０４

河南 １６ ００ １５ ６７ １６ １８ １５ ８８ １４ ５３ １４ ３２ １６ ５２ １６ ２８

湖北 １４ ５６ １４ ６９ １５ ６０ １５ ３０ １６ ７８ １６ １１ １５ ６２ １５ ３４

广东 １５ ０７ １３ ９７ １６ ９１ １７ １０ １４ ９２ １５ ３４ １６ ５９ １６ ２７

四川 １４ １５ １４ ３９ １６ ９２ １５ ３８ １３ ４８ １３ ４８ １３ ６６ １４ ３７
云南 １５ ５９ １４ ９７ １６ ０４ １５ ８８ １５ ３４ １４ ７７ １６ ０９ １６ ３５
甘肃 １１ ２５ １０ ５０ １４ １８ １３ ９２ １６ ０３ １６ ７２ １５ ５６ １６ １４
重庆 １４ １５ １４ ３９ １３ ２６ １４ ３４ １６ ４１ １６ ６３ １４ ２６ １５ ３５
山东 　 　 　 　 １２ ８０ １３ ０７ １４ ８５ １４ ５９
湖南 　 　 　 　 １６ ２１ １５ ９３ １５ ２６ １５ ４１
新疆 　 　 　 　 １６ ６０ １６ ４０ 　 　

内蒙古 　 　 　 　 　 　 １５ ７６ １５ ４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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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镇贫困居民基本特征

由上文中所确定的相对贫困线所识别的相对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具有较大的差

异性。 为对比两类群体基本特征的异同， 本文选取了四类变量加以比较， 分别为： 家

庭财务类变量 （包括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资产、 人均负债、 是否拥有住房、 是否拥有

汽车）， 消费结构类变量 （食品消费占比、 衣着消费占比、 家庭用品消费占比、 医疗保

健消费占比、 交通通信消费占比、 教育文化消费占比、 居住消费占比）， 人口特征类变

量 （家庭总人口数、 未成年人数、 老年人数、 在校人数、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 家中

是否有男孩）， 户主特征类变量 （户主年龄、 是否为男性、 是否已婚、 是否享有公费医

疗、 是否为少数民族、 是否有残疾、 是否在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工作）①。 以加权后的人

口规模计算得到的划分标准， 所得的贫困与非贫困群体的差异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历年城镇居民家庭财务特征和消费结构特征异同

人均收入（元）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衣着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２９４４ ３０ ６２５７ ９６ － ３３１３ ６６∗∗∗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９ ０ ０９ － ０ 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４９６１ ４０ １１１２６ ７５ － ６１６５ ３５∗∗∗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７ ０ ０８ － ０ 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５８９７ ００ ３８５７０ ８２ － ２２６７３ 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７ ０ ０７ － ０ 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２２１３５ ４１ ５１１６７ ３５ － ２９０３１ ９４∗∗∗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６ ０ ０７ － ０ ０１∗∗∗

人均资产（元）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家庭用品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２１４８ ０７ ４３６８ ０８ － ２２２０ ０１∗∗∗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５ ０ １１ － ０ ０６∗∗∗

２００２ 年 ５５２８ ２９ １５０５５ ２７ － ９５２６ ９８∗∗∗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３ ０ ０５ － ０ 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３８２１ １３ ３９７９６ ６８ － ２５９７５ ５５∗∗∗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４ ０ ０５ － ０ 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３９９ ９９ ６８１７７ ２０ － ４２７７７ ２１∗∗∗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５ ０ ０６ － ０ ０１∗∗∗

人均负债（元）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医疗保健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１６０ ２９ ２７６ ９１ － １１６ ６２∗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２ ０ ０２ － ０ 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１０３３ １９ ２１４８ １５ － １１１４ ９６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４ ０ ０６ － ０ 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３２９０ ７３ ８２４５ ５２ － ４９５４ ７９∗∗∗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７６７ １０ ２５９２５ １４ － １５１５８ 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６ ０ ０８ － ０ ０２∗∗∗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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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人均收入、 人均资产、 人均负债通过总金额除以实际人口数量得出， 家庭资产为金融资

产与生产性资产之和， 房屋资产及耐用品一并计入。



续表

自有住房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交通运输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４３ ０ ４２ ０ ０２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０ ７５ ０ ８５ － ０ １０∗∗∗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５ ０ ０８ － ０ 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０ ７９ ０ ９１ － 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６ ０ ０８ － ０ 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０ ８３ ０ ８７ － ０ 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８ ０ １２ － ０ ０４∗∗∗

拥有汽车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教育文化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３ ０ ０４ － ０ ０１∗∗∗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７∗∗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８ ０ １１ － ０ 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０ ２８ ０ ４２ － ０ 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６ ０ ０９ － ０ ０３∗∗∗

２０１８ 年 ０ ２３ ０ ５１ － ０ ２８∗∗∗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７ ０ １１ － ０ ０４∗∗∗

食品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居住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５２ ０ ３８ ０ １４∗∗∗ １９９５ 年 ０ １６ ０ １９ － ０ ０３∗∗∗

２００２ 年 ０ ４２ ０ ３２ ０ １０∗∗∗ ２００２ 年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 ３８ ０ ２６ 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０ ３３ ０ ３７ － ０ 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０ ４０ ０ ３０ ０ １０∗∗∗ ２０１８ 年 ０ ２６ ０ ２４ ０ ０２∗∗∗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２０１３ 年数据中新疆样本缺乏部分变量， 因此去掉，
后表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由表 ５ 可见， 就家庭财务类变量而言， 城镇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 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在人均收入与人均资产上存在明显的差距， 并且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这一差距不断扩大。 收入与资产金额较低使得能够促进消费上升的财富及

相关资源较少， 是造成消费贫困的重要原因。 在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８ 年， 相对贫困群体的人

均负债也呈现显著低于非贫困群体的特点， 相比而言， 贫困群体面临更紧的借贷约束，
更难以获得相应的债务融资以改变所处环境。 此外， 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 贫困群体在自有

住房和汽车的拥有上被非贫困群体显著拉开了距离， 这一问题在 １９９５ 年时由于整体的

经济条件不佳而并未出现。 是否拥有住房的差异在 ２０１３ 年时达到了顶峰， ９ 成以上的

非贫困群体拥有自有住房， 仅有不到 ８ 成的贫困群体拥有自有住房， 但是到 ２０１８ 年出

现此消彼长， 非贫困群体的自有住房拥有率下降而贫困群体自有住房拥有率上升， 差

异有所缩小。 然而， 是否拥有汽车的差异不断增加， 甚至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相对贫

困群体的汽车占有率有所下降。 至 ２０１８ 年， 一半以上的非贫困城镇居民拥有汽车， 远

高于贫困群体。
就消费结构而言， 相对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并且不

同消费占比在两类群体中的差异呈现分化， 部分比例趋同而部分区别更大。 食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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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所反映出的恩格尔系数的差异， 能够较好地证明本文分类方法的科学性。 相对贫

困群体的食品消费占比显著地高于非贫困群体， 并且差异幅度始终保持在 １０％ 以上。
同时， 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两类群体的食品消费占比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中贫困群

体的平均数值由高于 ０ ５ 下降至 ０ ４， 始终低于 ０ ６ 的国际警戒线， 但依然高于非贫困

群体 １９９５ 年的水平。
与之不同的是， 自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衣着消费占比和医

疗保健消费占比差异较小且变化幅度不大。 但是， 家庭用品消费占比的差异在 １９９５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呈现较大的下降， 由于在 １９９５ 年时家电设备等消费品的价格较高， 贫困群体

无力支付， 因此差异明显； １９９５ 年之后其价格大幅下降， 这一差异逐渐缩小。 交通通

信消费占比与教育文化消费占比的差异基本呈现了逐渐增加的趋势， 贫困群体相比非

贫困群体的落后幅度有所增加。 当前， 这两类支出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较大的关联，
贫困群体的支出比例较低的同时支出金额更少， 因此势必增加未来贫困状态的延续性。
与其他类型的消费不同， 两类人群的居住消费占比变化在时间上都呈现了先增后减的

趋势， 其占比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最高， 当时贫困群体支出比例大大低于非贫困群体。 随

后， 在 ２０１８ 年所出现的下降中， 非贫困群体下降幅度更大， 支出比例略低于贫困

群体。
由表 ６ 可见， 贫困家庭相比非贫困家庭而言， 明显的人口特征之一就是人口数量

显著更多， 具有更多的家庭总人数、 未成年人数和老年人数， 并且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其差值基本经历了上升的趋势。 其中， 贫困群体的家庭总人数显著更多且上升明

显， 同时需要抚养及赡养的未成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尤其是面临

更严重的家庭老龄化问题。 此外， 贫困家庭的在校人数始终高于非贫困家庭， 这一方

面反映出消费贫困较少地影响到城镇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 另一方面， 教育支出的增

加也是对其他消费的重要挤出力量， 需要以降低教育负担的方式增加居民消费。 贫困

家庭的就业人数相比非贫困家庭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变化态势， 在 １９９５ 年及 ２００２ 年， 就

业人数较少是贫困家庭的重要特征， 但是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随着整体工资收入差距

的拉大， 贫困家庭的平均就业人口数量反而较高。 虽然就业人数相对较多， 但是贫困

家庭的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始终较低， 这反映出了贫困家庭的人口基数与就业人数虽

然较多， 但是高学历人口相对较少， 这是导致其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此外， 贫困家

庭相比非贫困家庭拥有男孩的概率更高， 这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中尤为明显， 由

此也验证了当前彩礼等婚姻成本的增加导致家庭消费减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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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历年城镇居民人口特征和户主特征异同

家庭人数（人）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户主年龄（岁）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３ ４６ ３ ０８ ０ ３８∗∗∗ １９９５ 年 ４６ ２９ ４６ ０５ ０ ２４

２００２ 年 ３ ３３ ２ ９５ ０ ３８∗∗∗ ２００２ 年 ４７ ５５ ４７ ９９ － ０ 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３ ５３ ２ ８７ ０ 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５２ ３０ ４９ ９７ ２ 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３ ７６ ３ ０５ ０ ７１∗∗∗ ２０１８ 年 ５２ ５５ ４８ ３２ ４ ２３∗∗∗

未成年数（人）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户主男性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７９ ０ ６６ ０ １３∗∗∗ １９９５ 年 ０ ７２ ０ ６５ ０ ０７∗∗∗

２００２ 年 ０ ６５ ０ ５０ ０ １５∗∗∗ ２００２ 年 ０ ７６ ０ ６６ ０ 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０ ５８ ０ ４５ ０ 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０ ７８ ０ ７２ ０ ０６∗∗∗

２０１８ 年 ０ ７５ ０ ６１ ０ １４∗∗∗ ２０１８ 年 ０ ７７ ０ ６８ ０ ０９∗∗∗

老年人数（人）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户主已婚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０ ０８∗∗∗ １９９５ 年 ０ ９４ ０ ９６ － ０ ０２∗∗∗

２００２ 年 ０ ２３ ０ ２２ ０ ０１ ２００２ 年 ０ ９４ ０ ９４ ０ 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 ３９ ０ ３１ ０ 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０ ９０ ０ ８９ ０ ０１

２０１８ 年 ０ ４２ ０ ２９ ０ 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０ ８９ ０ ８９ ０ ００

在校人数（人）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公费医疗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６５ ０ ５８ ０ ０７∗∗∗ １９９５ 年 ０ ５４ ０ ７４ － ０ ２０∗∗∗

２００２ 年 ０ ６４ ０ ５３ ０ １１∗∗∗ ２００２ 年 ０ １９ ０ ３３ － ０ 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０ ５０ ０ ４３ ０ 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３ ０ ０５ － ０ 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０ ５６ ０ ４７ ０ ０９∗∗∗ ２０１８ 年

就业人数（人）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少数民族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１ ７３ １ ７８ － ０ ０５∗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２００２ 年 １ ４３ １ ５２ － ０ ０９∗∗∗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６７ １ ４５ ０ 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８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１ ８７ １ ５４ ０ 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１

高中学历（人）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有残疾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１ １９ １ ５６ － ０ ３７∗∗∗ １９９５ 年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 １ ２６ １ ７１ － ０ ４５∗∗∗ 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１ １５ １ ６０ － ０ 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１ １０ １ ５１ － ０ ４１∗∗∗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２∗∗∗

有男孩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机关国企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１９９５ 年 ０ ５５ ０ ４７ ０ ０８∗∗∗ １９９５ 年 ０ ７２ ０ ７７ － ０ ０５∗∗∗

２００２ 年 ０ ５２ ０ ４２ ０ １０∗∗∗ ２００２ 年 ０ ３６ ０ ５０ － 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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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孩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机关国企 贫困 非贫困 差值

２０１３ 年 ０ ５６ ０ ３９ ０ 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０ １８ ０ ３２ － ０ １４∗∗∗

２０１８ 年 ０ ５９ ０ ４３ ０ １６∗∗∗ ２０１８ 年 ０ ０９ ０ ２２ － ０ １３∗∗∗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就户主的差异性而言， 较为明显的特点是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明

显较高且到 ２０１８ 年继续上升。 非常明显的是， 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城镇居民中在机

关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迅速下降， 并且对于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户主而言， 其家庭

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 另外， 一直以来， 贫困家庭的户主有更高的概率为男性。 从

１９９５ 年以后， 户主是否已婚在两个群体间近乎没有差异。 此外， 至 ２０１８ 年， 贫困群体

与非贫困群体的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差异。 但是，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贫困群体中户主

有残疾的比例仍然显著较高， 这一问题需要以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加以解决。

四　 城镇居民消费贫困影响因素

上文揭示了以消费作为划分标准的城镇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在消费结构、 财务

特征、 人口特征、 户主特征上的差异性， 继而， 本文继续探讨影响城镇居民陷入相对

消费贫困的因素， 即这些家庭因何陷入了相对贫困之中。 为此， 考虑一个二值响应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Ｐ［ｙ ＝ １ ｜ Ｘ］ ＝ Ｇ（β０ ＋ β１ｘ１ ＋ … ＋ βｋｘｋ） ＝ Ｇ（β０ ＋ Ｘβ） （１）

其中， ｙ 为该家庭是否陷入相对贫困 （取值 ０ 或 １）， Ｘ 为全部解释变量的集合。 对

于任何实数 ｚ， Ｇ 都是取值范围严格介于 ０ 和 １ 之间的函数： Ｇ （ｚ） ＝ ｅｘｐ （ｚ） ／ ［１ ＋ ｅｘｐ

（ｚ）］。

对于解释变量， 本文综合采用了反映家庭财务特征和家庭人口特征的变量作为解

释变量， 包括家庭人均收入 （对数）、 家庭资产负债比 （资产金额除以负债金额）、 是

否有自有住房、 是否拥有汽车、 家庭抚养负担 （儿童人数加老年人数除以家庭总人数，

乘以 １００）、 在校生占比 （比例乘以 １００）、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 （比例乘以 １００）、

工作人口占比 （比例乘以 １００）、 是否有男孩。 通过调节这些变量组合并控制户主特征

因素， 所得的具有不同变量的历年回归结果如表 ７ 至表 １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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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贫困居民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１９９５ 年）

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回归 ４ 回归 ５

人均收入
－ ３ ５０８２∗∗∗

（０ １１２７）
－ ３ ４４７２∗∗∗

（０ １１６４）
－ ３ ４５５２∗∗∗

（０ １１６７）
－ ３ ４５６７∗∗∗

（０ １１６８）
－ ３ ５３６７∗∗∗

（０ １２３６）

资产负债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自有住房
－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８３８）

－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８３８）

－ ０ ０５６９
（０ ０８５４）

拥有汽车
－ １ ２１７２
（０ ８２８７）

－ １ ２１７２
（０ ８２８７）

－ １ ２０４１
（０ ８２７７）

家庭抚养负担
－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５）

在校生占比
－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２３）
－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２３）
－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２３）
－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２８）

高中学历占比
－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２２）

工作人口占比
－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７）

有男孩
０ １５５２∗

（０ ０８５１）
０ １５６２∗

（０ ０８５２）
０ １５５１∗

（０ ０８５３）
０ １４８１∗

（０ ０８６５）

户主信息 加入

常数项
２７ ０９２４∗∗∗

（０ ９１２６）
２７ ４２９２∗∗∗

（０ ９５８８）
２７ ５１４８∗∗∗

（０ ９６３５）
２７ ５２７１∗∗∗

（０ ９６３９）
２９ ６０１６∗∗∗

（１ ２９０２）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８　 贫困居民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２００２ 年）

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回归 ４ 回归 ５

人均收入
－ ３ ５２４９∗∗∗

（０ １０７２）
－ ３ ５３７９∗∗∗

（０ １１５４）
－ ３ ５２５４∗∗∗

（０ １１５８）
－ ３ ５２６０∗∗∗

（０ １１５８）
－ ３ ４８７２∗∗∗

（０ １２０３）

资产负债比
－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４３）

－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４９）

－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５４）

自有住房
－ ０ ４０１９∗∗∗

（０ １０１４）
－ ０ ４０４４∗∗∗

（０ １０１４）
－ ０ ３９８２∗∗∗

（０ １０２０）

拥有汽车
０ ４９０６

（０ ５６４１）
０ ４９２４

（０ ５６４６）
０ ４５８３

（０ ５６７３）

家庭抚养负担
－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２０）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２０）
－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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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回归 ４ 回归 ５

在校生占比
－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２７）

高中学历占比
－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２１）

工作人口占比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３）

有男孩
０ ０８６４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９３２

（０ ０８４０）
０ ０９３１

（０ ０８４０）
０ ０９７７

（０ ０８４７）

户主信息 加入

常数项
２９ １９８０∗∗∗

（０ ９２３３）
２９ ９３２３∗∗∗

（０ ９９４９）
３０ １３５０∗∗∗

（１ ０００８）
３０ １４４１∗∗∗

（１ ００１２）
２８ ５１１５∗∗∗

（１ ３５８３）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９　 贫困居民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２０１３ 年）

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回归 ４ 回归 ５

人均收入
－ １ ８９９６∗∗∗

（０ ０６８７）
－ １ ７５１２∗∗∗

（０ ０７４８）
－ １ ６９９２∗∗∗

（０ ０７６３）
－ １ ６９９１∗∗∗

（０ ０７６３）
－ １ ６２３９∗∗∗

（０ ０７９０）

资产负债比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７９）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７８）

自有住房
－ １ １６６６∗∗∗

（０ １０９９）
－ １ １６６６∗∗∗

（０ １０９９）
－ １ ２７０１∗∗∗

（０ １１３４）

拥有汽车
－ ０ １８８０∗∗

（０ ０８９０）
－ ０ １８７８∗∗

（０ ０８９０）
－ ０ １６９３∗

（０ ０９００）

家庭抚养负担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０）

在校生占比
－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２４）
－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２７）

高中学历占比
－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２０）

工作人口占比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１８）

有男孩
０ ４０７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５０５６∗∗∗

（０ ０８５７）
０ ５０５６∗∗∗

（０ ０８５７）
０ ４９１２∗∗∗

（０ ０８６９）
户主信息 加入

常数项
１７ ２７０１∗∗∗

（０ ６７８５）
１６ １０７０∗∗∗

（０ ７４１１）
１６ ６６４７∗∗∗

（０ ７６１６）
１６ ６６４３∗∗∗

（０ ７６１６）
１４ ３８８１∗∗∗

（１ ０５６７）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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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贫困居民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ｔ 回归 （２０１８ 年）

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回归 ４ 回归 ５

人均收入
－ １ ６３１６∗∗∗

（０ ０４７８）
－ １ ５２９６∗∗∗

（０ ０５２９）
－ １ ３９８７∗∗∗

（０ ０５３６）
－ １ ３９８５∗∗∗

（０ ０５３６）
－ １ ３０９９∗∗∗

（０ ０５６４）

资产负债比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８）

自有住房
－ ０ ２２３８∗∗∗

（０ ０８１０）
－ ０ ２２３６∗∗∗

（０ ０８１０）
－ ０ ４７５７∗∗∗

（０ ０８５１）

拥有汽车
－ ０ ９５７２∗∗∗

（０ ０６７８）
－ ０ ９５６８∗∗∗

（０ ０６７８）
－ ０ ８３７７∗∗∗

（０ ０６９８）

家庭抚养负担
－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５）

在校生占比
－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１８）
－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２０）

高中学历占比
－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１５）

工作人口占比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４）

有男孩
０ ３９７３∗∗∗

（０ ０６１９）
０ ５９０４∗∗∗

（０ ０６４８）
０ ５９０６∗∗∗

（０ ０６４８）
０ ５９８５∗∗∗

（０ ０６６８）

户主信息 加入

常数项
１５ ０７４１∗∗∗

（０ ４８５１）
１４ ３６３０∗∗∗

（０ ５３８１）
１３ ３２３５∗∗∗

（０ ５５０４）
１３ ３２１１∗∗∗

（０ ５５０４）
９ ２２１９∗∗∗

（０ ７７６４）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ＨＩＰ 数据计算得到。

由以上表格可见， 对城镇居民是否陷入贫困影响最大的因素始终是该家庭的人均

收入。 无论如何控制其他解释变量， 每一年度收入的回归系数不仅稳健且变化不大。
虽然收入的增加对于消费相对贫困的影响始终显著为负， 即家庭人均收入的上升可以

显著地降低城镇居民陷入消费相对贫困的可能性， 但是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其影响呈

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与之不同的是， 城镇家庭的资产负债比对其是否陷入贫困始终

没有显著的影响， 即家庭杠杆率的变化对贫困问题影响微弱。 自有住房对于城镇居民

影响较大， 拥有自有住房能够较大程度上避免陷入相对贫困。 这一影响在 １９９５ 年时尚

不明显， 但是随着房屋价格的起落， 系数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显著为负， 在 ２０１３ 年影响进一

步增加， 但在 ２０１８ 年有所回落。 ２００２ 年之后， 城镇家庭拥有汽车对其陷入贫困的反向

影响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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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抚养负担对于城镇居民是否陷入贫困的影响在 １９９５ 年时较为明显， 但是这时

家庭抚养负担的增加反而会减少其进入贫困群体的概率， 这与当时的城镇居民基本为

“体制内” 工作人员关系较大， 老年人同样拥有较高的退休金收入。 而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家庭抚养负担的影响不再显著， 家庭供养的老年人与儿童比例的上升虽然不

会增加居民的负担， 但也不再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 就家庭的文化素质的影响

而言， 城镇家庭的在校生占比、 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的回归系数都在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显著为负， 说明这两类指标的上升对于其摆脱相对贫困都有积极影响。 当然， 二者的

影响途径并不一致， 在校学生占比的上升使得家庭必须增加相关的食物、 教育等方面

的支出， 但高中学历占比的上升使得家庭对未来收入产生正面的预期， 从而具有增加

当前消费的底气。 与之不同的是， 工作人口占比的影响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２ 年不显著， 在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８ 年变成显著为正， 家庭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本该增加其平均消费并产生

积极的减贫效果， 但是在控制了收入的情况下反而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说明工作时间

的增加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此外， 家里有男孩也会显著地增加城镇家庭陷入相对

贫困的概率， 而且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这一影响持续走强， 即男性未来的婚姻压力降

低了其所在家庭的消费。

五　 结语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等年份的 ＣＨＩＰ 城镇随机入户问卷调查

数据， 考察了中国城镇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世界银行贫困线与中国贫困线在确定

中国城镇贫困居民时存在识别人口较少且前期标准差异较大的问题， 本文研究则有异

于这两类绝对贫困衡量标准， 从回归消费的角度， 以相对贫困的方法确定城镇中主观

缺失感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更强的贫困群体。 结合 ＣＨＩＰ 城镇微观入户调查， 本文根据数据

分布确定相对贫困标准， 分别在每个单独的省级行政区内部确定各年度的相对贫困标

准， 从而将各省内约 １１％至 １７％的低 （加权） 人均消费家庭划入了相对贫困行列。 在

所识别到的相对贫困人口中， 可以观察到其与非贫困群体的家庭基本特征在统计意义

上的显著不同。

由于恩格尔定律的影响， 贫困家庭一般具有更高的食品消费比例， 这一差异相比

１９９５ 年有所下降， 但是到 ２０１８ 年， 贫困家庭的食物支出占比仍然比非贫困家庭高出 １０
个百分点。 此外， 在 ２０１８ 年， 贫困家庭的居住消费支出占比同样显著高于非贫困家

庭， 这与过去略低于非贫困家庭的状态不同。 食品支出和居住支出占比更高导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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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衣着、 家庭用品、 医疗保健、 交通运输、 教育文化的支出占比均显著较低， 生

活保障的硬性支出对其他类消费带来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财

务特征差异较为明显， 并且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８ 年差距增加且显著性增强。 非贫困家庭相

比于贫困家庭具有更高的收入、 资产、 负债， 更可能拥有自有住房和汽车。 就城镇居

民的家庭人口特征而言， 贫困家庭相比非贫困家庭拥有更多的家庭人口数、 未成年人

口数、 老年人口数、 在校生数以及就业人数， 但是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始终偏低，
家庭人口规模虽高但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对摆脱贫困形成了一定的限制。 此外， 贫困

家庭的户主特征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相比非贫困家庭而言， 其户主年龄显著较大， 更

可能是男性、 有残疾， 享有公费医疗以及在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更低。
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对城镇居民陷入消费相对贫困的影响可以发现， 除资产负债

比以外， 家庭财务变量指标上升基本都能够减少城镇居民陷入消费贫困的概率。 其中，
人均收入的作用更为明显， 但是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收入的影响出现了较大的下降，
保障城镇居民居住与出行等其他措施的减贫作用得以凸显。 增加城镇家庭的教育所带

来的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及在校人口占比的上升能够较好地增加居民人均消费，

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 需要警惕的是， 工作人口占比的上升和家庭中拥有男

孩都能增加家庭进入贫困群体的概率， 前者减少了家庭的消费闲暇， 后者增加了家庭

的储蓄动机。

在分析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城镇相对贫困居民的家庭特征及陷入贫困影响因素的基础

上， 对于中国城镇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 减少城镇内部收入

差距， 促进低消费居民收入增加。 收入的增加是减少一切贫困现象的根本途径， 城镇居

民的相对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收入的不平等， 由此产生了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相

对贫困家庭比例的上升。 虽然收入增加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但是仍然是最为明确的影

响途径， 并且低消费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增收所带来的消费增长作用更为明显。
其次， 保障居民住房自有， 谨防居住消费的挤出作用。 住房保障能够增强城镇居

民住房的可获得性， 从而有效地增加居民消费的动力， 降低城镇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

概率。 此外， 至 ２０１８ 年， 城镇贫困居民的居住支出占比高于非贫困居民， 居住支出成

为较为沉重的支出压力， 并限制了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等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有重要意

义的支出项目， 不利于在长期改善贫困状态。
再次， 提高城镇贫困家庭人口素质， 增加受教育水平。 相对贫困的城镇居民往往

拥有更大的家庭人口基数， 以及更多的未成年人口与老年人口。 家庭抚养比的提升不

会对陷入贫困的概率带来影响， 但是人口素质的上升能够显著改善居民消费。 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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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都对城镇家庭陷入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而

城镇家庭贫困受制于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较低， 因而需要注重城镇贫困家庭的教育水

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第四， 谨防当期与未来的消费挤出因素。 工作人口占比的提升和家庭中有男孩均

能显著增加城镇居民进入相对贫困的概率， 二者的作用机制虽然不同， 但是分别作为

当期与未来的限制性因素减少了居民消费的动力。 为此， 需要适度增加工作人口的闲

暇以促进其增加消费， 减少当期的负面影响， 同时促进婚姻彩礼的合理化以避免有男

孩的家庭过度储蓄， 防范未来支出预期对当期消费的限制作用。
最后， 关注人口规模较大、 户主年龄较大及有残疾人的家庭， 以及非公有制就业

的部分人群。 由于城镇居民中具有这些特征的家庭更容易陷入相对贫困， 原因在于他

们的收入水平低、 收入稳定性差、 预防性储蓄增加及收支不对称的问题往往更为严重。
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生活资源获取的困难， 需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以减少这些居民获

取必要消费品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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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 （２ －３）， ２５２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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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ｔｏｎ， Ａｎｇｕｓ （ １９８０ ） ．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Ｆｏｓｔ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Ｊｏｅｌ Ｇｒｅｅｒ ＆ Ｅｒｉｋ 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Ｆｏｓｔｅｒ⁃Ｇｒｅｅｒ⁃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 （ＦＧ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２５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８ （４）， ４９１ －５２４

Ｊａｐｐｅｌｌｉ， Ｔｕｌｌｉｏ ＆ Ｌｕｉｇｉ Ｐｉｓｔａｆｅｒｒｉ （ ２０１０ ） ． Ｄｏｅ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ｃｋ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３ （１）， １３３ － １５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ｎｇ Ｑｉ１，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ｆｅｎｇ２ ＆ Ｘｉａ Ｑｉｎｇｊｉｅ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ｅｌｏｗ⁃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ｐｏｖｅｒｔｙ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ｐ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ｖ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ｓ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ｂｕｔ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１２， Ｄ３１， Ｃ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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